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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规范报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
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制度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招标代理机构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 89 号令）、《工程

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（七部委 30 号令）、《山东省房屋

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投标办法》（省政府 249 号令）等相关规定，

对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全面落实书面报告制度，进一步强化事中、

事后监管措施。现将有关报送事项要求如下：

一、依法必须招标项目，招标人（招标代理机构）应当自

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市住建局招投标指导服务中心

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。

二、书面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招标范围；

（二）招标方式和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；

（三）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；

（四）评标委员会组成和评标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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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中标结果。

三、招标人（代理机构）应按时报送并确内容完整、真实

准确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以此作为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依据。对未按照规定报送的，将按

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四、报送方式：采用电子邮箱上报，并电话确认方式。

邮箱：tazbb@163.com ，服务电话：0538-6289169 ，联系人：

赵鹏。

附件：施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（模 板）

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7 月 10 日

mailto:tazb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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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施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

（模 板）

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 89 号令）、《工程

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（七部委 30 号令）、《山东省房屋

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投标办法》（省政府 249 号令）等法律法规

规定，我单位 项目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已依

法组织完成，现将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工程项目基本概况：（应包括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和

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、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等内容）

二、开、评标过程情况：（应包括开标记录、评标委员的

组成和评标报告等内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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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标情况：（应包括确定中标人的方式及理由、中标

公示情况、中标结果、中标通知书发出时间等内容）

招标人名称（单位公章）

委托招标代理机构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